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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产追回 
 
1. 2009 年 11 月 13 日，缔约国会议审议了议程项目 3“资产追回”。 

2. 议程项目 3 的讨论由缔约国会议副主席之一 Dominica Krois（波兰）主持。

她在作介绍性发言时，提请缔约国会议注意关于资产追回问题工作组各项建议

的执行情况的背景文件 CAC/COSP/2009/7。她还提到 CAC/COSP/2009/9 和

CAC/COSP/2009/9/Add.1 号文件所载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遵守情况的分

析报告，以及题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资产追回的条款：所报告的遵守

情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 CAC/COSP/2009/9/CRP.9 号文件。 

3. 在缔约国会议的一般性讨论和进一步辩论期间，许多发言者提到他们在执

行公约的资产追回条款方面的努力和本国在资产追回方面的经验。发言者提到

关于资产追回的公约第五章所载条文的创新性以及资产追回对于发展的重要

性，共同认为有效实施这些条款对缔约国而言始终是一个核心优先事项。不

过，注意到各缔约国的法律制度和条例存在差异，这增加了有关资产追回的合

作的复杂性。据报告，这类复杂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以及缺乏政治意愿，妨碍

了冻结、没收和从外国法域追回资产的努力。考虑到这一点，一致认为应采取

进一步措施，努力使相应的国内法遵守公约的相关条款，并将该文书用作资产

追回的法律依据。而且，还强调了各当局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开发一个

处理资产追回案件国家协调中心数据库以便利逐个案件开展合作的必要性。 

4. 一些发言者提到银行保密规则和财务事项保密给有效打击腐败造成的困

难，并指出应当彻底改变对政治公众人物的处理方式，以便能够监测其财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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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并为有可能追回公共资金扫清道路。在这方面，建议达成一项协定，要求

任何公职人员在就职时无限制地放弃一切财务事项保密权，期限为其担任公职

的整个期间。 

5. 几名发言者促请各国提供适当的财政资源，以促进切实执行公约，特别是

关于资产追回并最终将资产归还合法所有人的条款。还有发言者赞扬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的追回被盗资产举措的工作和各国当局的资产追回方

案。还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促进包括秘书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在内的有关行

为者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协调，以推动建立牢固且更加有效的资产追回制度。 

6. 许多发言者提到缔约国会议为处理资产追回问题而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政

府间工作组作出积极贡献，有助于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心、增进它们的合作并

促进就迅速返还被转移资产交流信息和看法。在这方面，他们支持将该工作组

的任务期限展延到缔约国会议第四届会议。 

7. 2009 年 11 月 13 日，缔约国会议通过了题为“资产追回”的决议草案，该

决议草案以有关国家之间的非正式谈判为基础。（案文见 XXX）。 

 

 


